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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林 省 公 安 厅
吉 林 省 司 法 厅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
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吉公通字〔2026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非列管物质
临时管制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州公安局、司法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长白山

管委会公安局、司法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梅河口

市公安局、司法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药监局各

检查分局、省药监局各直属单位：

为加强对非列管物质的监督管理，省公安厅会同省司法厅、

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



—2—

了《吉林省非列管物质临时管制办法》，现印发各地，请按要求

抓好贯彻执行。

吉林省公安厅 吉林省司法厅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

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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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非列管物质临时管制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非列管物质的监督管理，保护人民群众的

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禁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吉林省禁

毒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非列管物质”是指尚未列入国家规定

管制的、具有成瘾性、存在滥用风险等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物质。

非列管物质临时管制清单由省级公安机关会同卫生健康、市

场监督管理、司法行政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，根据非列管物质

的成瘾特性鉴别和风险评估论证确定、公布，并适时调整。

第三条 各级禁毒办（禁毒工作机制）组织公安、卫生健康、

市场监督管理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加强对非列管物质滥用情况

的监测，并将监测情况及时上报省禁毒办。

第四条 公安机关要加强非列管物质滥用人员处置、信息登

记和管理；及时将国家尚未管制、本地区发现滥用的物质纳入污

水监测目标物范围，加强非列管物质制造、贩卖、走私、滥用情

况及流行趋势监测；依法处理因滥用临时管制物质引发寻衅滋

事、故意伤害、盗窃等违法犯罪，并重点关注其滥用行为背景。

毒品实验室要加强非列管物质滥用监测检测工作。

第五条 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医疗机构加强药品类临时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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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物质滥用监测和滥用者治疗保障。

第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食品生产、经营等环节

使用非列管物质的监管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食品检验检测

机构要加强对非列管物质的检验检测工作。

第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滥用人员戒治帮教，指导戒毒

场所和专门矫治教育学校积极开展戒毒（康复）以及滥用未列管

成瘾性物质的预防干预和戒治工作。

第八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药品类非列管物质生产、

经营等环节的监管，药检机构要加强送检的药品类非列管物质的

检验检测工作。

第九条 省禁毒办及时汇总、分析监测情况，必要时可以立

即发布预警信息，并组织各地禁毒办（禁毒工作机制）重点监测。

第十条 省禁毒办根据非列管物质制造、贩卖、走私和滥用

情况，认为需要临时管制的，应当交由非列管物质专家委员会进

行风险评估和临时列管论证。

第十一条 非列管物质专家委员会由省公安厅、省卫生健康

委员会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、省司法厅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

门的专业人员以及医学、药学、法学、司法鉴定、化工等领域的

专家学者组成。

非列管物质专家委员会应当对拟临时列管物质进行下列风

险评估和列管论证，并提出是否予以临时列管的建议：

（一）成瘾特性或成瘾潜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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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性；

（三）非法制造、贩运或者走私活动情况；

（四）滥用或者扩散情况；

（五）造成社会危害情况。

非列管物质专家委员会启动对拟临时列管物质的风险评估

和列管论证工作后，应当在 1 个月内完成。

第十二条 对非列管物质专家委员会评估后提出列管建议

的，省禁毒办应当建议省公安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省市场监

督管理厅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予以临时列管。

第十三条 省公安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省市场监督管理

厅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在接到省禁毒办临时列管建议后 1 个

月内，完成非列管物质的临时列管工作，联合向社会公布临时列

管信息。

第十四条 本省内出现国家列管物质的结构类似物滥用情

况的，省禁毒办可以直接提出临时列管建议，交由非列管物质专

家委员会论证，启动临时列管程序。

第十五条 对纳入临时管制清单的药物，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可以实行提级管理，采取网上禁售、药店零售实名登记等监管措

施。医疗机构应当参照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用量开具处方。

国家对纳入临时管制清单的药物有相关管理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第十六条 禁止个人滥用临时管制清单中的物质。对滥用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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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管制清单物质的成瘾人员，引导其到司法行政戒毒场所自愿进

行公益戒治。

公安机关发现未成年人滥用临时管制清单中物质的，应当及

时制止，并督促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；构成

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，采取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矫治教育措施；构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情形

的，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，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

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

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吉林省公安厅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8 日印发


